附件2：
社区健康服务评估项目权重一览表

举办单位评估、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评估、居民满意度三项评估总分为1000分，其中举办单位评估权重占20%，为200分；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评估权重占30%，为300分；居民满意度权重占50%，按100%为500分计算。

	评估项目
	原分值
	比例
	分值
	总分值

	举办单位评估
	200
	1000

	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评估
	社区诊断
	100
	 4%
	12
	300
	

	
	居民健康档案
	100
	 8%
	24
	
	

	
	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
	100
	10%
	30
	
	

	
	社区预防接种与传染病防制
	100
	12%
	36
	
	

	
	社区妇女保健
	100
	12%
	36
	
	

	
	社区儿童保健
	100
	10%
	30
	
	

	
	社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治
	100
	10%
	30
	
	

	
	社区老年保健
	100
	6%
	18
	
	

	
	社区康复
	100
	6%
	18
	
	

	
	社区心理卫生
	100
	6%
	18
	
	

	
	全科诊疗与社区护理
	100
	16%
	48
	
	

	居民满意度按100%为500分计算
	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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